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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山西恒顺老陈醋有限公司 

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交易基本情况 

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收购欣鑫（香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欣鑫香港”）和镇江砚耘农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江砚

耘”）合计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山西恒顺老陈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恒顺”）

35%股权，收购价 1,916.98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前，过去 12 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及子公

司与同一关联人（恒顺集团及其控股股东、下属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次数

为 4次，累计金额为 3,124.3万元；公司与不同关联人（恒顺集团及其控股股东、

下属公司外关联方）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的累计次数为 0次，累计金额为

0元。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整合营销资源，统一规范销售渠道，有效发挥区域渠道优势，增强对控

股子公司的管控力度和决策效率，实现主业资产集聚，提高整体盈利水平，公司

通过现金支付的方式对山西恒顺少数股东股权进行收购，收购总金额 1,916.98

万元，其中收购欣鑫香港持有的山西恒顺 25%股权交易价格为 1,369.27 万元，

收购镇江砚耘持有的山西恒顺 10%股权交易价格为 547.71 万元。上述收购总金



额相对净资产 876.84 万元的溢价率为 118.62%。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

山西恒顺 100%股权。 

欣鑫香港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顺集团全资子公司，镇江砚耘为公司副总经理季

嵘鹏控制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欣鑫香港、镇江砚耘均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欣鑫香港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欣鑫（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日期：2000 年 9月 1日 

注册资本：1万港币 

法定代表人：张玉宏 

注册地址：Room 1301,13/F.,Tower A,New Mandarin Plaza,14 Science 

Museum Road,Tsimshatsui East,Kowloon.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为 3,812.98 万港

元，净资产为 1,246.37 万港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0 港元，净利润为

-99.28万港元。 

欣鑫（香港）有限公司股东为恒顺集团，恒顺集团持有欣鑫香港 100%股权。

恒顺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镇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欣鑫香港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的规定，为公司

的关联法人。 

欣鑫香港除持有山西恒顺 25%股权外，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二）镇江砚耘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镇江砚耘农产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 年 3月 15日 

注册资本：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季嵘鹏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镇江市润洲区光华村四组 

经营范围：初级农产品、劳保用品、百货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0.27 万元，

净资产为 4.77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0万元，净利润为 0 万元。 

镇江砚耘主要股东为季嵘鹏、季砚耘，其中季嵘鹏持有镇江砚耘 51%股权，

季砚耘持有镇江砚耘 49%股权。 

镇江砚耘为公司副总经理季嵘鹏控制的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10.1.3 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镇江砚耘除持有山西恒顺 10%股权外，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恒顺老陈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 年 11月 27日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薛洪江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地址：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经西大道 3248号 

经营范围：食品生产、食品经营：生产销售食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5 月 31日 

总资产 3,722.94 4,018.78 

净资产 2,411.64 2,505.27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5 月 

营业收入 2,695.42 1,902.15 

净利润 55.41 -4.53 

注：上述数据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权属状况说明 

欣鑫香港和镇江砚耘持有的山西恒顺合计 35%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

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且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三）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交易前，山西恒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后，山西恒顺将成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权收购前持股比例 本次股权收购后持股比例 

公司 65% 100% 

欣鑫香港 25% 0 

镇江砚耘 10% 0 

合计 100% 100% 

（四）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拟收购的山西恒顺其他股东 35%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资

产评估，并出具了《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山西恒顺老陈

醋有限公司 35%股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1]第 01-768 号）

（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本次评估以 2021 年 5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

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山西恒顺其他股东 35%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经

综合分析，最终以资产基础法结果为评估价值，山西恒顺其他股东 35%股东权益

价值为 1,916.98万元，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1、资产基础法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5月 31日，山西恒顺评估前资

产总额为 4,018.78 万元，负债总额为 1,513.51 万元，净资产为 2,505.27 万元；

评估后资产总额为 6,990.5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513.51 万元，净资产价值为

5,477.08万元，评估增值 2,971.81万元，增值率为 118.62%。详细内容见下表： 

山西恒顺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361.66 1,364.85 3.19 0.23 

非流动资产 2,657.12 5,625.74 2,968.62 111.72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固定资产 2,474.85 2,616.34 141.49 5.72 

   在建工程 7.55 7.55 - - 

   无形资产 173.99 3,001.12 2,827.13 1,624.88 

   递延所得税资产 0.73 0.73 - - 

资产合计 4,018.78 6,990.59 2,971.81 73.95 

流动负债 703.31 703.31 - - 

非流动负债 810.20 810.20 - - 



负债合计 1,513.51 1,513.51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2,505.27 5,477.08 2,971.81 118.62 

运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后，各项资产评估结果与原始账面值变动原因分析

如下： 

（1）存货评估值较申报账面净值增值 3.19 万元，增值率 0.92%。为产成品

评估增值； 

（2）固定资产评估值较申报账面净值增值 141.49万元，增值率 5.72%。其

中房屋建筑物类增值 156.12 万元，增值率 13.98%；构筑物类减值 12.38 万元，

减值率 2.99%；机器设备减值 13.57 万元,减值率 1.45%；车辆增值 5.73 万元,

增值率 202.85%；电子设备增值 5.58万元，增值率 183.04%。增值原因主要是由

于相关资产的经济寿命年限比公司计提折旧年限长形成的，构筑物减值原因是被

评估单位部分构筑物计提折旧年限长于经济寿命年限，机器设备减值主要是设备

的重置价值低于账面成本价。 

（3）无形资产-其他（商标、专利权及著作权）评估值较申报账面值增值

39.74万元，增值率 100%。主要是无形资产成本的弱相对性，账面价值为零，造

成评估增值。 

（4）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评估值较申报账面值增值 2,787.39 万元，增值

率 1,602.07%。主要是由于土地使用权购买价格(仅为 3 万元/亩)与评估时点的

市场价值(34万元/亩)差异造成评估增值。 

2、收益法 

（1）经营性资产价值的确定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未来预测 

2021 年

6-12 月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永续年 

营业收入 2,663.01 4,816.24 5,081.14 5,360.60 5,655.43 5,966.48 5,966.48 

营业成本 1,890.74 3,419.53 3,607.61 3,806.03 4,015.36 4,236.20 4,236.20 

税金及附加 40.61 72.70 74.65 76.71 78.87 80.97 80.97 

营业毛利 731.67 1,324.01 1,398.88 1,477.87 1,561.20 1,649.31 1,649.31 

营业费用 - - - - - - - 

管理费用 505.86 917.44 961.46 1,007.90 1,056.90 1,108.60 1,108.60 

财务费用 19.76 34.10 34.32 35.48 35.53 35.53 35.53 

营业利润 206.05 372.47 403.10 434.48 468.77 505.18 505.18 

利润总额 206.05 372.47 403.10 434.48 468.77 505.18 505.18 

加:利息支出 17.15 29.59 29.77 30.79 30.84 30.84 30.84 

所得税 25.76 93.12 100.78 108.62 117.19 126.30 126.30 

净利润 180.29 279.36 302.33 325.86 351.58 378.89 378.89 



加:折旧/摊销 142.82 244.83 244.83 244.83 244.83 244.83 244.83 

减：资本性支出 142.82 244.83 244.83 244.83 244.83 244.83 244.83 

营运资金增加

（减少） 
480.17 59.50 66.71 70.45 74.23 78.29  

净现金流 -282.73 249.44 265.39 286.20 308.18 331.43 409.72 

折现年限 0.29 0.79 1.00 1.00 1.00 1.00  

折现率 10.48% 10.48% 10.48% 10.48% 10.48% 10.48% 10.48% 

折现系数 0.9713 0.8977 0.8125 0.7354 0.6657 0.6025 5.7493 

净现金流量现值 -274.63 223.91 215.63 210.48 205.15 199.70 2,355.62 

现金流现值和 3,135.85 

（2）溢余资产价值的确定 

溢余资产是指与企业收益无直接关系的，超过企业经营所需的多余资产。 

山西恒顺老陈醋持有的溢余资产有：根据晋中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晋中国土告字[2018]5 号内容，2 宗工业用地规划指标要求容

积率处于 0.8-2.0 区间，最大容积率不大于 2.0，最小容积率不低于 0.8，待估

宗地证载 58,835.39 ㎡，根据产权人所提供土地相关协议，其实际所属土地面积

为 59,837.93 ㎡，门卫、办公楼、仓库车间等房屋 17项，总建筑面积为 12,706.63

㎡，有证总建筑面积 10,099.06㎡，无证 2607.07 ㎡。其按最高容积率 2来测算

其现有建筑物对应的土地面积=12,706.63/2=6,353.32 ㎡，则其剩余的工业用地

面 积 =59,837.93-6,353.32=53,484.62 ㎡ 。 上 述 土 地 使 用 权 评 估 值 为

53,484.62*494.90=26,469,535.96 元。 

溢余资产的评估值 2,646.95 万元（取整）。 

（3）非经营性资产和负债价值的确定 

非经营性资产是指与企业经营性活动无直接关系的资产（负债）。 

本次评估中，通过现场核查，截至评估基准日非经营性性资产：⑴预付账款

中设备预付款合计9家总计61.85万元；⑵在建工程7.55万元；⑶递延所得税资产

0.73万元，总计70.13万元。非经营性负债：应付利息5.98万元及其他应付款应

付评估费5.45万元，总计11.43万元。 

以上非经营性资产负债评估值合计58.70万元。 

（4）有息债务的确定 

山西恒顺老陈醋持有的有息债务有：长期借款，评估值为810.20万元。 

（5）企业整体资产价值的确定 

企业整体资产价值＝经营性资产价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负债价

值+长期股权评估价值 

=3,135.85+2,646.95+58.70 

=5,841.50(万元) 



（6）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确定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企业整体资产价值-有息债务 

=5,841.50-810.20 

≈5,031.00(万元)百位数取整 

在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05 月 31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纳入评估范围的山西恒

顺评估前资产总额为 4,018.78 万元，负债总额为 1,513.51 万元，净资产为

2,505.27 万元；经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山西恒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5,031.00

万元，较评估基准日账面净资产增值 2,525.73 万元，增值率 100.82%。 

3、两种方法评估结论差异原因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 收益法评估价值 差异值  差异率 

A B C=B-A D=(B-A)/A×100% 

山西恒顺老陈醋股东

全部权益评估价值 
5,477.08 5,031.00 -446.08 -8.14% 

本次评估中，收益法评估结果较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差异 446.08 万元，差

异率 8.14%。差异原因主要是： 

资产基础法的评估价值是对企业各类可确指单项资产价值加和基础上得出

的，而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是借助企业的历史业绩来估算整体获利能力的分析和预

测得出的，造成收益法低于资产基础法。 

4、评估结论的选取 

通过对两种评估方法形成结果的分析，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原

因如下： 

（1）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主要为山西恒顺老陈醋现有单项资产价值加总

的反映，基本上反映了资产的现时价值。而收益法是借助于企业的历史生产销售

资料，由于企业处于“振晋”商标拓展期，市场认知还待客户认可，从而导致收

益法低于资产基础法。 

（2）本次评估目的是为恒顺醋业股份拟收购山西恒顺老陈醋其他股东 35%

股份提供价值参考，基于股权价值主要是由企业整体资产给投资者所带来的未来

收益体现，但由于被评估单位“振晋”商标拓展期，市场认知还待客户认可，未

来收益偏低。相对于收益法而言，资产基础法评价资产价值的角度和途径是直接

的，更能直观地反映企业存量资产的价值。相比较而言，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

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说服力。 

综合分析后，根据本次评估的实际情况，本着有利于实现本次评估的经济行

为，最终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5、评估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山西恒顺老陈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5,477.08 万元，

即恒顺醋业股份拟收购山西恒顺老陈醋 35%股权价值为 1,916.98万元人民币（大

写：壹仟玖佰壹拾陆万玖仟捌佰元整）。 

（五）定价及依据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北方亚事评报字

[2021]第01-768号《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山西恒顺老陈

醋有限公司35%股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公司拟收购山西恒顺其他股东35%股东

权益价值为1,916.98万元人民币，上述评估值相对账面净资产876.84万元增值

1,040.14万元，溢价率为118.62%。 

交易各方以上述评估价值作为本次交易的决策参考依据，经交易各方友好协

商，确定本次收购价格为1,916.98万元，其中收购欣鑫香港持有的山西恒顺25%

股权交易价格为1,369.27万元；收购镇江砚耘持有的山西恒顺10%股权交易价格

为547.71万元。本次收购价格相对账面净资产876.84万元的溢价率为118.62%。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通过现金支付的方式对山西恒顺股东欣鑫香港、镇江砚耘合计持有的山

西恒顺35%股权进行收购，收购总金额1,916.98万元，其中收购欣鑫香港持有的

山西恒顺25%股权交易价格为1,369.27万元，收购镇江砚耘持有的山西恒顺10%

股权交易价格为547.71万元。 

上述协议尚未签署，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与收购股权相关的

全部事宜，签署全部对外法律文件。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实施后，公司将持有山西恒顺100%股权。本次少数股东股权收

购，有利于公司实现对山西恒顺的全面控制，提升决策管理效率，有利于整合优

质资源，提高整体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布局，巩固公司在

细分行业的优势地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长远发展目标。 

公司本次收购股权拟使用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的

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12月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山西恒顺老陈醋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杭祝鸿、殷军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议

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意见如下： 

1、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向关联方收购山西恒顺少数股东股权，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

变化。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子公司山西恒顺100%股权，有利于公司进一

步强化对山西恒顺的管理，提升决策管理效率，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布局，巩固

行业优势地位，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本次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交易价格以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的结果为依据协商确定，定价合理、公允，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山西恒顺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

易行为，交易各方均遵循了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结果

为依据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山西恒顺100%

股权，有利于公司强化对山西恒顺的管理，进一步提升决策效率，有利于整合优

质资源，提高整体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目标。董事会在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12月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山西恒顺老陈醋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收购少数股东股权是基于公司及

山西恒顺后续发展的长远考虑，提升决策管理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交易

各方均遵循了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

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关联人欣鑫香港、镇江砚耘从2021年年初

至披露日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均为0元。 

（二）截至本次关联交易前，过去12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及子

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恒顺集团及其控股股东、下属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次

数为4次，累计金额为3,124.30万元。具体为： 

1、2021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以 1,835.22 万元将所持有的镇江恒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达

包装”）45.95%股权转让给镇江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镇江国有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顺集团的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恒达包

装股份已过户。 

2、2021 年 5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公

司全资子公司镇江恒顺商场有限公司以 1,147.57 万元收购镇江恒润调味品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润调味品”）100%股权，其中收购恒顺集团持有的恒润

调味品 55%股权，收购价 631.16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事项已完成。 

3、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并通过公司以评估价值约 299.46万元作为转让

价格，将镇江市润兴路 36 号的房产（权证号为“镇房权证京字第 25650927”，

建筑面积共计 2487.16 ㎡）转让给江苏恒顺集团有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上述事项已完成。 

4、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并通过公司与控股股东恒顺集团同时以不动产

对公司控股子公司镇江恒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物工程”）进行增

资，其中公司用镇国有（2002）字第 1123918 号、镇房权证润字第 11555 号的房

产及土地以评估价值合计 358.46 万元作价对生物工程进行增资；恒顺集团用房

产及土地以评估价值合计 1,153.56万元作价对生物工程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

生物工程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3,900 万元增加至 5,412.02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由

原来的97.44%下降至 76.84%，恒顺集团持股比例由原来的 2.56%上升至 23.1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事项已完成。 

八、溢价100%购买资产的特殊情况 

（一）溢价原因 

公司收购关联方欣鑫香港、镇江砚耘持有的山西恒顺合计35%股权，交易价

格为1,916.98万元，相对净资产876.84万元的溢价率为118.62%，超过账面值100%。

上述交易价格是根据评估报告中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山西恒顺35%股权价值

1,916.98万元确定的。溢价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土地使用权购买价格(仅为3万元/

亩)与评估时点的市场价值(34万元/亩)差异造成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评估值较

申报账面值增值2,787.39万元，增值率1,602.07%。 

（二）拟购买资产当年及下一年的盈利预测情况 

山西恒顺2021年6-12月、2022年度营业收入及利润预测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1-5月 
2021年6-12月

预测数 

2022年度 

预测数 

营业收入 26,954,192.12 19,021,465.48 26,630,100.00 48,162,400.00 



营业成本 23,696,194.06 17,356,728.04 18,907,400.00 34,195,300.00 

营业利润 453,370.00 -79,627.81 2,060,500.00 3,724,800.00 

利润总额 578,421.88 -52,904.51 2,060,500.00 3,724,800.00 

净利润 539,979.77 -45,281.08 1,802,900.00 2,793,600.00 

上述盈利预测数据已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了

《山西恒顺老陈醋有限公司2021年6-12月、2022年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天衡咨

字（2021）00059号），具体内容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述盈利预测仅为山西恒顺在现有情况下对经营情况的预测，不构成本公司

对任何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公司未与相关方签署利润补偿协议的说明 

公司本次与关联方欣鑫香港、镇江砚耘的交易定价是以资产基础法对拟购买

股权进行的评估价值作为定价依据，因而未与关联方签署利润补偿协议。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

独立意见； 

4、山西恒顺老陈醋有限公司2021年5月专项审计报告； 

5、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山西恒顺老陈醋有限公司2021年6-12月及2022年

盈利预测报告的审核报告； 

6、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山西恒顺老陈醋有限公司

35%股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OLE_LINK2
	OLE_LINK3
	OLE_LINK4
	OLE_LINK5

